重庆市涪陵区生态环境局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5年12月17日—2025年12月23日。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FL72899987@163.com，传真：023-72899967。通信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太白大道3号，邮编：408102。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听证申请。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1
	气门扩建二期工程项目
	涪陵区聚源大道 189 号
	重庆三爱海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新增20条机加工生产线。建成后新增进排气门7000万只/年
	废水：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依托厂区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大耍坝污水处理厂。
废气：下料、坯料工段新增、现有磨杆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热处理工段抛丸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粗加工工段抛丸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氮化喷砂工段抛丸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淬火废气经1套水喷淋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回火废气依托现有静电除尘设施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氮化废气经“三级碱洗+NaClO氧化喷淋净化系统”处理通过25m高排气筒排放。锅炉天然气采用低氮燃烧技术，燃烧废气通过8m高排气筒排放。
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等措施。
固废：依托现有一般工业固废间和危废贮存库；废金属、废金属料等一般工业固废交由有能力单位处置，废切削液等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2
	同丰农业生猪定点屠宰场升级改造扩建项目
	龙潭镇龙腾居委五组
	重庆市同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沅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对现有生猪定点屠宰场厂房改造，占地面积约为3660平方米，新增占地面积1796平方米，新增一条宰线及其配套设施，升级改造待宰圈舍、赶猪通道及屠宰车间，建成规范化屠宰场，建成后年屠宰能力达15万头。
	废气：待宰圈采用干清粪工艺，及时清运，厂区四周种植吸臭植物；待宰圈、屠宰车间、污水处理站分区密闭，采用抽排风系统集中收集，通过收集经除臭设施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排放。
废水：在厂区西侧新增污水处理站，采用“隔油调节+固液分离+气浮+水解酸化+缺氧+生物接触氧化+沉淀+消毒”，厂区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入龙潭污水处理厂处理。
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机械设备，屠宰全部在屠宰车间内进行，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
固废：病死动物及检验不合格的废弃动物组织在场区病体暂存间暂存，交由重庆市正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猪毛和猪血经分别收集后，暂存于集血间和猪毛收集间，作为副产品外售利用。生猪产生的粪便和肠胃内容物，分离后的废水进入污水处理站，固体废物用于农肥。生活垃圾交由市政环卫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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